
- 1 -

休卫健函〔2025〕29号

关于印发《休宁县 2025年血吸虫病监测
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医疗卫生机构：

为进一步做好我县血吸虫病监测工作，及时掌握流行态势、

识别危险因素，规范开展预警响应和疫点处置，持续巩固防治成

果，保障消除目标的稳步实现。根据《安徽省血吸虫病监测方案

（2025年版）》和《关于做好 2025年全省血吸虫病监测工作

的通知》（皖疾控中心血防〔2025〕81号）文件要求，并结合

我县实际，制定《休宁县 2025年血吸虫病监测实施方案》，请

认真贯彻执行。

休宁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年 5月 8日

抄送：市卫健委,市疾控局,市疾控中心（市卫生监督所）,县

农业农村局,县财政局,相关乡镇人民政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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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宁县 2025年血吸虫病监测实施方案

为精准掌握我县血吸虫病流行趋势，及时发现疫情及传播风

险，持续巩固消除成果，根据《安徽省血吸虫病监测方案（2025
版）》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县为Ⅱ类监测县（达到消除标准的有螺

县）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
一、监测范围与对象

（一）监测范围

1.流行因素监测村

固定监测村：依据 2024年血吸虫病风险评估等综合研判，

选定海阳镇川湖村作为我县流行因素固定监测村（2025 年、

2027年、2029年）。

可变监测村：每年根据血吸虫病传播评估结果调整，选取现

有钉螺孳生或钉螺输入风险较大或适宜钉螺孳生环境较多的行

政村。2025年选取齐云山镇兰渡村和东临溪镇芳口村为可变监

测村。

病原学监测村：开展土源性线虫及血吸虫病病原学监测（粪

检）。2025年选取齐云山镇龙源村为病原学监测村。

2.风险监测村（2025 年无任务）

（二）监测对象

1.本地人群：为监测村 6周岁以上常住居民。

2.流动人口：全县范围内来自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外来务工人

群及入学新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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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家畜：为牛、羊、猪、马属、狗等哺乳动物。

4.钉螺环境：现有螺、历史有螺及可疑孳生环境。

二、监测内容与方法

（一）病例监测

1.病例报告与审核

（1）各级医疗机构发现疑似病例应立即电话报告县疾控中

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，在诊断后 24小时内上报病例至传染病监

测报告管理系统。

（2）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由专人负责浏览监测报

告管理系统，24小时内应完成病例报告审核，7日内完成病原

学复核及流行病学个案调查，填写《血吸虫病确诊病例流行病学

个案调查表》（附表 1），个案调查后 2日内上报相关信息至中

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。

（3）急性血吸虫病预警信息处置：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

督所）收到急性血吸虫病预警信号后，须在 2小时内登录传染

病自动预警信息系统并报告核实情况。

2.疫点处置

发现急慢性血吸虫病确诊病例后，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

所）应 24小时内启动调查与处置，7日内完成相关工作。

3.突发疫情报告

各医疗卫生机构发现血吸虫病突发疫情后，应 2 小时内向

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报告，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

接到报告后应 2 小时内向县卫健委报告，并同时通过中国疾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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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防控制信息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管理信息系统进行网

络直报。成立血吸虫病突发疫情应急处理技术指导小组，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血吸虫病医疗救治、现场处置和调查评估等相关工

作。

（二）流行因素监测

1.本地人群监测

（1）监测任务：固定监测村川湖村于 2025年、 2027年

和 2029年开展本地人群监测，至少调查 300人。可变监测村

兰渡村和芳口村监测人数按照实际参加血检人数计算。病原学监

测村龙源村 2025年开展本地人群监测，至少调查 200人。

（2）监测方法：固定和可变监测村根据本村人口情况对目

标人群采用间接血凝试验（IHA）筛查并测定抗体效价，免疫学

阳性者采用尼龙绢袋集卵孵化法（一粪三检）和改良加藤厚涂片

法（一粪三片）开展病原学平行检查，免疫学阳性者接受病原学

检查的受检率应不低于 95%，填写《本地人群血吸虫病监测调查

表》（附表 2）。病原学监测村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（一粪三

片）开展病原学检查。

2.流动人口监测

（1）监测任务：全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流动人口监测，至

少调查 200人。调查往返于血吸虫病流行区的重点人群，特别

是有螺乡镇 6周岁以上人群。

（2）监测方法：采用主动监测与被动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

目标人群开展调查，填写《流动人口监测调查表》（附表 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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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监测：和本地人群监测方法相同。

被动监测：选择县人民医院、海阳镇卫生院、万安镇卫生院、

齐云山镇中心卫生院、渭桥乡卫生院、东临溪镇中心卫生院、商

山镇卫生院、五城镇中心卫生院和溪口镇中心卫生院等 9家医疗

卫生机构作为哨点机构，对咨询或就诊的流动人员排查血吸虫感

染情况。对疑为血吸虫病的人员，哨点机构负责收集相关信息，

并采集静脉血送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进行免疫学检查，

免疫学检测阳性者进行病原学检查。

3.家畜监测

（1）监测任务：对固定监测村川湖村于 2025年、2027年、

2029年进行本地家畜监测，调查本地家畜不少于 100头（不足

则计实数）；在全年时间段，全县调查引进家畜不少于 100头

（不足则计实数）。

（2）监测方法：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会同县农业

农村局下属动物疾控中心对本县境内家畜，采用毛蚴孵化法（一

粪三检）检测家畜血吸虫感染情况，并填写《家畜血吸虫病监测

调查表》（附表 4）。

4.钉螺监测

（1）监测任务：每年春季在固定监测村川湖村、及可变监

测村开展钉螺及其孳生环境调查。

（2）监测方法：对监测村历史有螺环境和可疑钉螺孳生环

境先用环境抽查法调查，若发现钉螺再改为系统抽样法。记录每

个环境的经纬度，对捡获的钉螺鉴定存活情况，并采用压碎镜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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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检测血吸虫感染情况，结果填写至《钉螺监测调查表》（附表

5）。

三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职责分工

1.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：负责全县监测工作的具体

实施和质量控制；负责监测数据的上报；协助县人民医院对疑似

病人进行诊断；负责血吸虫病疫情调查、核实和处置。

2.县人民医院:负责对疑似血吸虫病人开展诊断和预防性服

药；对确诊的病人及时开展治疗；负责血吸虫病疫情的及时上报。

3.乡镇卫生院：做好不明原因发热病人的询检工作，以及负

责辖区内血吸虫病疫情的报告；哨点卫生院对血吸虫病疑似患者

要负责收集相关信息，并采集静脉血送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

所）进行免疫学检查；监测村所在地卫生院要负责组织人员协助

疾控中心开展钉螺调查、人群筛查和样本采集等各项工作。

4.农业农村局：负责本县家畜的监测及疫情处置。

（二）时间安排

1.钉螺监测：春季（3-5月）。

2.人群查病：本地人群查病每年 9-10月集中开展，可根据

血吸虫病风险传播评估结果适时调整；流动人口监测全年开展。

3.数据上报：哨点医院如有血吸虫病疑似患者，应 24小时

内将相关信息报告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；农业农村局应

在每年 10月底前将本年度家畜检测结果通报县疾控中心（县卫

生监督所），若查出血吸虫病家畜，应 24小时内将检测结果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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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畜相关信息报告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；县疾控中心（县

卫生监督所）应将监测村基本情况、钉螺调查、风险监测等数据

于 6月 15日前网报至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；本地人群、

流动人群、家畜感染情况等应于 12月 15日前网报至信息系统。

四、资金管理与使用

（一）资金来源

监测工作所需资金严格按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血吸虫病

防治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规定从中列支。

（二）补助标准

1.钉螺调查：根据《休宁县 2025年钉螺调查实施方案》（休

卫健函〔2025〕11号）相关规定给予开展钉螺调查工作的相关

单位予以资金补助，给予参与钉螺调查的非血防专业人员发放个

人劳务补助。

2.人群查病：对协助开展人群血清学监测（血检）的乡镇卫

生院，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根据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血防

专项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规定，按 10元/人次标准（含材料费：5
元/人次，样本储存、运输及送检费用：5元/人次）予以补助。

对协助开展人群病原学监测（粪检）的个人（收集并登记样本），

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按照样本数量，按 2元/份标准给

予劳务补助。

（三）资金审核

相关监测工作结束后，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对有关

单位的查螺日志、查病资料、采样送检登记等工作资料开展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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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单位和个人的专项补助经费凭相关证明予以拨付。

五、质量控制

（一）技术培训

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负责对相关工作人员开展技术

培训及考核，确保监测工作操作规范。

家畜监测：由农业农村局下属动物疾控中心负责实施。

（二）质量控制

县疾控中心（县卫生监督所）安排血防专业人员负责监测工

作的监督和指导，明确分工、层层把关。数据监测、资料管理实

行调查、统计、填报和审核人员负责制，各环节工作完成后其责

任人应签名，以示负责。

附表：1.血吸虫病确诊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

2.本地人群血吸虫病监测调查表

3.流动人群血吸虫病监测调查表

4.家畜血吸虫病监测调查表

5.钉螺监测调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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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

血吸虫病确诊病例流行病学个案调查表

一、基础信息

年度________ 患者姓名：________ 患儿家长姓名：________ 联系电话：_________

身份证号码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护照号码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性别：□ 1.男； 2.女 出生日期：_____ 年_____ 月_____ 日

病人属于：________ （如果填 6，须注明具体国家或地区）

□ 1.本县区； 2.本市其他县区； 3.本省其他地市； 4.其他省； 5.港澳台； 6.外籍

现住地址： _______省_______ 市_______ 县_______ 乡_______ 村_______ 组

(号)

户籍地址： _______国_______ 省_______ 市_______ 县 _______乡_______ 村

_______ 组(号)

职业：□ 1.农民， 2.渔(船)民， 3.学生， 4.建筑工人， 5.商业贸易， 6.商业服务， 7.干

部

职员， 8.不详， 9.其他

文化程度：□ 1.文盲 ； 2.小学； 3.初中； 4.高中或中专； 5.大专以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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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诊断与治疗情况

既往血吸虫病史：□ 0.无； 1.有； 第 1 次确诊时间：（ _______年____月 ___日）；

历史治疗次数：_____次 ；最近一次治疗时间：（ _____年____月 ___日）。

本次诊断时间：_____年____月 ___日

最终诊断为：□ 1.1 日本血吸虫急性病例/确诊； 1.2 日本血吸虫慢性病例/确诊；

1.3 日本血吸虫急性病例/临床诊断； 1.4 日本血吸虫病慢性病例/临床诊

断；

2.0 埃及血吸虫病； 3.0 曼氏血吸虫病； 4.0 其他

临床症状（多选）：发热□；肝脾肿大□；嗜酸性粒细胞增多□；

腹痛、腹泻或脓血便□；乏力□；血尿□；无症状□；其他

报告机构：□ 1.县级及以上血防等疾控机构； 2.县级及以上综合或专科医院；

3. 乡镇血防站（组）； 4. 乡镇卫生院； 5.其他

报告机构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IHA 检查结果： □ 0.阴性； 1.阳性； 9.未检；检查日期（ _____年____月 ___日）

ELISA 检查结果： □ 0.阴性； 1.阳性； 9.未检；检查日期（ _____年____月 ___日）

DDIA 检查结果： □ 0.阴性； 1.阳性； 9.未检；检查日期（ _____年____月 ___日）

DIGFA 检查结果： □ 0.阴性； 1.阳性； 9.未检；检查日期（ _____年____月 ___日）

其他血清检查结果：□ 0.阴性； 1.阳性； 9.未检；检查日期（ _____年____月 ___日）

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检查结果： □ 0.阴性； 1.阳性； 9.未检；检查日期（_____年___月 __

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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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龙绢袋集卵孵化法检查结果：□ 0.阴性； 1.阳性； 9.未检；检查日期（_____年___月 __

日）

直肠镜检法检查结果： □ 0.阴性； 1.阳性； 9.未检；检查日期（_____年___月 __

日）

血尿检查结果： □ 0.阴性；1.阳性； 9.未检；检查日期（____年___月 __

日）

三、感染地点

患者国外旅行史：□ 0.否； 1.是；如是，旅行国家名称 ，停留时间____天

本次发病前接触疫水日期：□ 1.明确，具体日期（ _____年____月 ___日）； 0.不清楚

感染地点：□ 1.明确； 0.不清楚 （ 如填 0，以下问题均不填）

感染地点环境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环境类型（专业人员填写）：□ 1. 沟渠； 2. 塘堰； 3. 水田； 4. 旱地； 5. 滩地； 6.

其它

感染地点近 1-2 年内曾否进行过药物处理（专业人员填写）：□ 0.否； 1.是

本次感染接触疫水的方式：□ 1.抗洪救灾； 2.农业生产； 3.捕鱼捞虾； 4.放牧与割草；

5.洗涮用品； 6.玩水游泳； 7.洗手、脚； 8.其它

同期接触疫水人数：□ 0.不清楚； 1.明确，具体人数（____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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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人：_________ 填表日期 ：_____年____月 ___日

审核人：_________ 审核日期 ：_____年____月 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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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

本地人群血吸虫病监测调查表

年度： _______ 监测点所在村国标码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组号 户号 个人编号 姓名 性别

出生年月

（年月日）

职业

血清学结果 病原学结果

是否

给药定性结果 抗体效价 Kato-Katz 孵化

未作病原学

检查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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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性别： 1.男， 2.女；
职业： 1.农民， 2.渔(船)民， 3.学生， 4.建筑工人， 5.商业贸易， 6.商业服务， 7.干部职员， 8.不详， 9.其他；
血清学定性结果： 0.阴性，1.阳性， 2.未检；
抗体效价：出现凝集反应的最高抗体效价，（包括阴性血清样本中 1:5 出现的凝集反应），例如填 5， 10， 20……，无凝集反应填 0；
Kato-Katz:阴性填 0，阳性填 3 张 KATO 片合计检出虫卵数，未检填 9999；
孵化： 0.阴性， 1.阳性， 9.未检；
未病原学检查原因： 0.非应检； 1.外出； 2.拒检；
是否给药： 0.否， 1.是

填表人：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：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审核人：_________ 审核日期 ：_______年_____
月_____日

表 3
流动人群血吸虫病监测调查表

年度： _______ 监测县国标码：□□□□□□ 监测机构名称： ______________

个人

编号
姓名

性

别
出生年月 职业 电话号码

户籍地

（省名+县

名）

监测

方式

血清

学方

法

血清

学

定性

结果

病原学结果 未病

原学

检查

原因

是否

给药

外地人

来自何地

（省名+县名）

本地人

去往何地

（省名+县名）
Kato-Katz 孵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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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性别： 1.男， 2.女；
职业： 1.农民， 2.渔(船)民， 3.学生， 4.建筑工人， 5.商业贸易， 6.商业服务， 7.干部职员， 8.不详， 9.其他；
血清学定性结果： 0.阴性，1.阳性， 2.未检；
抗体效价：出现凝集反应的最高抗体效价，（包括阴性血清样本中 1:5 出现的凝集反应），例如填 5， 10， 20……，无凝集反应填 0；
Kato-Katz:阴性填 0，阳性填 3 张 KATO 片合计检出虫卵数，未检填 9999；
孵化： 0.阴性， 1.阳性， 9.未检；
未病原学检查原因： 0.非应检； 1.外出； 2.拒检；
是否给药： 0.否， 1.是

填表人：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：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审核人：_________ 审核日期 ：_______年_____
月_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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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
家畜血吸虫病监测调查表

年度： _______ 监测点所在县国标码：□□□□□□ 监测点所在村国标：

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畜主姓名 畜编号 家畜来源
何处引进

（省名+县名）

家畜

孵化结果 处置方式

畜别 月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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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 家畜来源：1.本县， 2.引进；
畜 别： 1.牛， 2.羊， 3.猪， 4.马属， 5.其他；
性 别： 1.雄性,2. 雌性；
孵化结果：0.阴性,1.阳性， 9.未检；
处置方式：1.投药， 2.宰杀， 3.未处理

填表人：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：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
审核人：_________ 审核日期 ：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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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5

钉螺监测调查表

年度： _______ 监测点所在村国标码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面积单位：平方

米

环

境

编

号

环

境

名

称

查

螺

目

的

经度

（度)

纬度

（度)

是

否

有

螺

环

境

环

境

类

型

植

被

种

类

环

境

总

面

积

线框距

调

查

面

积

系统抽样 环境抽查 查出有螺面积
环介导等温扩

增技术检测

线 距
框

距

调

查

框

数

有

螺

框

数

捕

获

总

螺

数

活

螺

数

感

染

螺

数

感

染

螺

框

数

调

查

框

数

有

螺

框

数

捕

获

总

螺

数

活

螺

数

感

染

螺

数

感

染

螺

框

数

总

面

积

新

发

面

积

复

现

面

积

感

染

螺

面

积

检

测

活

螺

数

检

测

混

合

样

本

数

阳

性

混

合

样

本

注： 查螺目的： 1.流行因素监测； 0.否风险监测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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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有螺环境： 1.有螺； 0.无螺；
环境类型： 1.沟渠； 2.塘堰； 3.水田； 4.旱地 5.滩地 6.其它；
植被种类： 1.杂草 2.芦苇； 3.树林； 4.水稻； 5.旱地作物； 6.其它

填表人：______________ 填表日期 ：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审核人：_________ 审核日期 ：_______年_____
月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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